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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无实际操作经验者，从零基础入门，模拟企
业做账方式授课，（包括整套生产和外贸企业出
口流程），经短期培训，即可直接到企业上岗。
常年招生，循环授课，一次交费，学会为止！
《第4期会计实操班》9月17日前报名，18日开课。

《初级会计职称考前培训班：10 月 30 日前报
名，额满为止，11月开课，明年5月考试》最好先
学实操，再学考证方便理解。
手机及微信号：15888902016（622016）李巧儿
报名地址：龙川公园青少年宫2楼（迎春路9号）

会计实操及考证班招生

实操夜班

初级考证班

每周一、三、五晚上授课

每周日白天授课

18:30-20:30

9:00-15:30

2个月一期

约3个半月

预算员、安全员、施工员、质
量员、技术员、资料员、采购材料
员、会计、出纳、保安等若干名

（应届生也可）。
联系电话：14757997079

（742212）陈
地址：金山西路金色港湾 9

区39号

浙江尊泰建设有限公司
(长期)诚聘

因工作需要，永康 8890 便民服务
中心招话务员两名。

岗位性质：政府购买。
年薪：约 5 万元，试用期三个月，

缴纳五险一金。
地区：永康。
要求：大专及以上学历，为人正

直，工作责任心强，电脑打字速度快。
报名须知：报名时请携带毕业证

书、身份证明及个人简历。
报名地址：总部中心金贸大厦 3

楼 办 公 室 或 发 送 报 名 资 料 至 邮 箱
174489662@qq.com。

联系电话：0579-87138015
13858901366/591399

永康日报社
2017年8月31日

永康日报8890便民服务中心
招聘话务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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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康日报》

永康市人民法院公告

开设专业：大专/本科设会计/工商企业
管理/财务管理/英语/法律/建筑/工程造价/
土木工程/金融/教育学/小学教育/学前教
育/行 政/营 销/计 算 机/保 险/药 学/物 流/环
境工程/人力资源/交通工程等。

★特设高中+大专连读班（高中免费读）
高中班招初中生，大专招高中同等学历，本

科招大专毕业生（学习方式：分面授、网络班）。
毕业由浙江理工大学等校颁发高中/大

专/本科毕业证书，国家承认学历，教育部电子
注册。本科符合条件授予学士学位。网址：
http://www.ykdf.org

报名认准：下园朱 20-1 号海洋职业学校
（南苑路与下园朱交叉口，交通工程公司隔
壁 ） 87112335，87181827，13858909339

（659339）；微信号：yk659339

浙江理工大学/西南财经大学/嘉兴学院

2017年秋高中/大专/本科招生

（2017）浙0784民初1816号
胡景跃：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新大新暖

通设备有限公司与被告胡景跃承揽合同纠
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采用其他
方式无法向你送达判决书，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
你公告送达（2017）浙 0784 民初 1816 号民
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六十日内
来本院民二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7）浙0784民初3186号
永康市圣济工贸有限公司[住所地：浙

江省永康市东城街道西竹园山背（永康市
智能工贸有限公司内第6幢）]，法定代表人
李圣杰：本院受理原告梅森、吕宗应诉被告
永康市圣济工贸有限公司追索劳动报酬纠
纷（原立案案由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
0784 民初 3186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主要
内容：由被告永康市圣济工贸有限公司支
付原告梅森、吕宗应工资款人民币 18000
元。款限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履行完毕。
如果被告永康市圣济工贸有限公司未按判

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
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
债务利息。案件公告费 400 元，由被告永
康市圣济工贸有限公司负担。请你自公告
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民一庭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的十五天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2017）浙0784民初3216号
永康市圣济工贸有限公司[住所地：浙

江省永康市东城街道西竹园山背（永康市
智能工贸有限公司内第6幢）]，法定代表人
李圣杰：本院受理原告池静诉被告永康市
圣济工贸有限公司追索劳动报酬纠纷（原
立案案由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 0784
民初 3216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主要内容：
由被告永康市圣济工贸有限公司支付原告
池静工资款人民币 50000 元。款限本判决
生效后五日内履行完毕。如果被告永康市
圣济工贸有限公司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
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
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公
告费 400 元，由被告永康市圣济工贸有限
公司负担。请你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来
本院民一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的
十五天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2015）金永芝商初字第870号
程莲香（住浙江省永康市方岩镇橙麓

村 263 号 ，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
330722197907013622）：原告胡清华为
与被告程莲香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
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2015）金永芝商初字第 870
号判决书。判令如下：由被告程莲香归还
原告胡清华借款人民币 50000 元并赔偿利
息损失（利息损失从 2015 年 11 月 9 日起按
月利率0.5%计算至实际付款之日止），款限
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完毕。如果被告
程莲香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
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
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
534 元（已减半收取），由被告程莲香负担。
请你自公告发出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芝
英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
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
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7）浙0784民初183号
被告：卢华通，男，1973年1月11日出

生（身份证号：330722197301112810），
汉族，住浙江省永康市舟山镇申亭村 107
号。被告：楼妙文，女，1968年12月28日出
生（身份证号：330722196812282841），
汉族，住浙江省永康市舟山镇申亭村 107
号：原告林余瑛与被告卢华通、楼妙文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们去向
不明，无法直接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 0784 民初 183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如下：由被告卢
华通、楼妙文归还原告林余瑛借款人民币
500000元并支付利息（利息从2015年5月
5 日起按月利率 2%计算至实际还款之日
止）。款限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履行完
毕。如两被告未按上述判决指定的期间履
行给付金钱义务，则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应当
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
案件受理费 10680 元，公告费 400 元，合计
人民币 11080 元，由被告卢华通、楼妙文负
担。请你们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
石柱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未领取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提起上
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